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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34,629,40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限售股类型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属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584）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8日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534,629,404股，发行价格为8.19元/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2017年4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

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共6名，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

各机构投资者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机构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827,838 12

个月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271,062 12

个月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2,258,852 12

个月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258,852 12

个月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879,120 12

个月

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33,680 12

个月

合计

534,629,404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4月24日， 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3,857,000,000股增加至4,

391,629,404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股份总数未再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企业认购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如下核查意见：

际华集团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自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的限售期已满， 将于2018年4月24日上市流

通，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总数为534,629,4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7%。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827,838 5.44% 238,827,838 0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271,062 1.42% 62,271,062 0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2,258,852 1.19% 52,258,852 0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258,852 1.19% 52,258,852 0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879,120 2.75% 120,879,120 0

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33,680 0.19% 8,133,680 0

合计

534,629,404 12.17% 534,629,404 0

注：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投资组合合并持有本公司的股本比例超过5%，其减持股份时，公司将按照

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东类别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 本次上市后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股数

（

股

）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857,000,000 87.83% +534,629,404 4,391,629,404 1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34,629,404 12.17% -534,629,404 0 0

股份总数

4,391,629,404 100.00% 4,391,629,404 100.00%

六、上网公告附件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际华集团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29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资产收购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

票自2017年4月27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7年5月12日起继续停牌，公司股票预计自2017年4月27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因本次重组事项

涉及多个机构的审批，相关工作较为复杂，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2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

间不超过一个月。2017年6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议案》，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工

作量大，有关各方需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董事会同意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26日

起继续停牌。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2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7年7月7日，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因本次交易程序复

杂，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国防科技部门事前审批，公司预计无法

于首次停牌后3个月内复牌。该议案于2017年7月25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2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2017年9月25日，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因公司重组涉及跨国军工

行业，须履行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2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延期复牌时间不超

过两个月。该议案于2017年10月11日经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股票自2017年9月2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2017年11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11�月 27日起

继续停牌，预计延期复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该议案于2017年12月8日经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27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2018

年2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7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该议案于2018年2月26日经公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北京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资产重组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批复》（京军工 [2017]125号）， 经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简称"国防科工局"）批准，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同时，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方仍在积

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其他相关工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各项工作还在推进过程中，重大事项仍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公告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8-01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部监事接受调查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从中共乐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乐山市监察委员会主办网站嘉廉话（http://www.

jlh.gov.cn/index.html）获悉，公司外部监事曾毅先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

司立即通过曾毅先生预留的联系方式与其联系，但均未能取得联系。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公司会持续关注事项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司发

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4月19日C

证券代码：000755� � � �证券简称：*ST三维 公告编号：临2018-018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

栏目报道公司环保问题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8年4月17日晚，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以《污染大户身边的"黑保护"》为题报道了本公司

环保问题，有关媒体进行了编辑转载。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目前，相关事项

正在核查之中，本公司将就后续情况及时披露，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18-029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绿色债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7]315号文件批准，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

完成2018年第一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簿记建档发行。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具体发

行结果如下：

1、债券名称：2018年第一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2、债券简称：18国轩绿色债01

3、债券代码：1880001

4、计划发行总量：50,000（万元）

5、实际发行总量：50,000（万元）

6、认购倍率：1.14

7、配售家数：7（家）

8、发行价格：100（元）

9、票面利率：6.5%

10、利率基准：4.55%

11、利差：1.95%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5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37.5万元后剩余募集资金49,662.5万元，已于2018年4月18

日全部到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21�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8-026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关注到市场关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法院就Mabanaft� Pte.�

Ltd.,诉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传闻，公司正在核实相关内容，并将尽快作出回应，为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18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为

3个交易日，2018年4月23日（下周一）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核实澄清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投

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188� � � �证券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临2018-31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 ）初步测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兖矿财务公司截

至2018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8年第一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财务公司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财务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

或股东权益

）

资 产

：

负 债

：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803,512,

866.43

583,953,

224.77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同业款项

5,563,025,

163.09

6,656,936,

954.6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10,127,125,

288.09

10,917,722,

446.75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639,935.85 598,642.21

发放贷款和垫款

5,552,798,

572.00

5,407,926,

732.00

应交税费

33,317,

871.25

17,014,

472.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付利息

865,140.26 5,461,705.55

持有至到期投资 预计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债券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

2,192,333.78 2,397,623.39

其他负债

3,995,292.35 3,597,440.25

无形资产 负债合计

10,165,943,

527.80

10,944,394,

707.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799,

718.20

20,799,

718.20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其他资产

8,700.00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1,000,000,

000.00

1,000,000,

000.00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108,267,

302.00

108,267,

302.00

一般风险准备

183,052,

927.12

183,052,

927.12

未分配利润

485,073,

596.58

436,299,

316.18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合计

1,776,393,

825.70

1,727,619,

545.30

资产总计

11,942,337,

353.50

12,672,014,

252.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

东权益

）

总计

11,942,337,

353.50

12,672,014,

252.99

二、兖矿财务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财务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73,275,309.32 51,642,364.47

利息净收入

73,833,749.06 51,514,876.77

利息收入

97,566,884.14 68,518,368.32

利息支出

23,733,135.08 17,003,491.55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56,944.82 339,827.08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71,351.92 347,683.6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4,407.10 7,856.60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1,415,384.56 -212,339.38

其他业务收入

二

、

营业支出

8,242,935.45 4,464,619.08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8,602.22 457,627.78

业务及管理费

3,934,333.23 3,981,991.30

资产减值损失

3,750,000.00

其他业务成本

25,000.00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65,032,373.87 47,177,745.39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65,032,373.87 47,177,745.39

减

：

所得税费用

16,258,093.47 11,794,436.35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8,774,280.40 35,383,309.04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18-030

债券代码：123065� � � �债券简称：15东方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15东方债"

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15东方债"

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有权于本期次级债券5年期品种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行使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期次级债券5年期品种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期次级

债券将被视为第3年全部到期， 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次级债券。赎

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次级债券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将按照本期次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

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利，则本期次级债券将继续在第4、第5年存续，且从第4个计息年度开始，后2个计息年

度的票面年利率在初始发行利率的基础上提高300个基点。

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发行"15东方债"次级债券，2018年5月29日为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根

据相关《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可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公司决定行使"15东方债"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5东方债"次级债券

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15东方债"次级债券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18-031

债券代码：145513� � � � �债券简称：17东次0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2018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发行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

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4月26日开始支付自2017年4月26日至2018

年4月2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3、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7东次01"，代码为"145513"

4、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4.90%。

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7年4月26日至2020年4月25日。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4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4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7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票面利率为4.90%，本期债券每年的

付息日为4月26日。如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三、本期债券本次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2、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8年4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7

东次01"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

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7东次0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RQFII"）等非

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

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

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公司，然后由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29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朱静敏、许焱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邮政编码：200010

（二）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4层

法定代表人：马骥

联系人：张娜伽

联系电话：021-23153582

邮政编码：200010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联系人：吴昆晟

联系电话：021-50158806、021-50158810

邮政编码：523000

（四）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18-032

债券代码：145514� � � �债券简称：17东次0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2018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发行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

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4月26日开始支付自2017年4月26日至2018

年4月2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3、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7东次02"，代码为"145514"

4、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5.10%。

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7年4月26日至2022年4月25日。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4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4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7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票面利率为5.10%，本期债券每年的付

息日为4月26日。如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三、本期债券本次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2、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8年4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7

东次02"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

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7东次02"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RQFII"）等非

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

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

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公司，然后由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29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朱静敏、许焱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邮政编码：200010

（二）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4层

法定代表人：马骥

联系人：张娜伽

联系电话：021-23153582

邮政编码：200010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联系人：吴昆晟

联系电话：021-50158806、021-50158810

邮政编码：523000

（四）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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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2018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4月26日兑付本期债券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4月

2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证券简称及代码：17东吴01（代码145494）；

3、发行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人民币406,000万元；

5、债券期限：3年；

6、债券形式：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5.20%；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7年4月26日至2020年4月25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4月26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

10、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0年4月26日（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次计息期限：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4月25日；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20%；

3、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4、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次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三、付息办法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

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

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1点的流程。

B．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

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

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

（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

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

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

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

述企业所得税，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

务部门缴纳。

五、相关机构

1、发行人/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联系人：王启宇

联系电话：0512-62936320

邮政编码：215021

2、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孙鋮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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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2018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4月26日兑付本期债券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4月

2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证券简称及代码：17东吴02（代码145495）；

3、发行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人民币165,000万元；

5、债券期限：5年；

6、债券形式：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5.50%；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7年4月26日至2022年4月25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4月26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

10、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18年4月26日（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次计息期限：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4月25日；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50%；

3、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25日；

4、债券付息日：2018年4月26日；

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次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三、付息办法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

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

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1点的流程。

B．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

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

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

（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

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

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

企业所得税，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

部门缴纳。

五、相关机构

1、发行人/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联系人：王启宇

联系电话：0512-62936320

邮政编码：215021

2、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孙鋮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